
國立中興大學 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 
109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入學報到驗證 

驗證日期：109/4/28 及 109/4/29 兩天 
驗證時間：上午 9：00~11：30； 
          下午 13：20~16：00 

驗證地點：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301 室 

採現場報到或彈性驗證報到 
相關配合事項詳如下頁說明： 



1. 現場報到進入各大樓系所時，請遵守本校發燒篩檢站相關規定後 

始能進入（配戴口罩、填報健康關懷問卷及量測體溫） 

2.彈性驗證報到適用對象為： 

錄取生為應屆畢業生尚未取得畢業證書，需繳交畢業證書緩繳切

結書者，可免現場報到，接受以 EMAIL 通訊方式 

於 4 月 27 日-4 月 29 日 16:00 前，將驗證資料電子檔寄至獸病

所承辦人電子郵件信箱- chen666@dragon.nchu.edu.tw)，

視同完成報到。 

請彈性驗證報到之錄取生注意以下事項： 

1.請自行與系所確認是否收到 EMAIL 驗證文件， 

EMAIL 主旨：109 碩士班彈性驗證報到-<系所、組別、姓名>， 

驗證文件：緩交畢業證書切結書(切結身分證及畢業證書緩繳並簽

名，PDF 檔)、2 吋脫帽彩色相片電子檔。 

2.畢業證書及身分證件請於切結期限內繳交驗證。  

https://avenger2.nchu.edu.tw/HealthDec/Enter.jsp
mailto:chen666@dragon.nchu.edu.tw)%EF%BC%8C%E8%A6%96%E5%90%8C%E5%AE%8C%E6%88%90%E5%A0%B1%E5%88%B0
mailto:chen666@dragon.nchu.edu.tw)%EF%BC%8C%E8%A6%96%E5%90%8C%E5%AE%8C%E6%88%90%E5%A0%B1%E5%88%B0




109學年度碩士班新生入學驗證報到須知


一.現場驗證報到日期：109年4月28-29日(二-三)上午9:00-11:30；下午1:30-4:00止。
二.驗證地點：親至本校各招生系所現場報到或彈性驗證報到並行。
三.驗證對象：考招新生(第一梯次)、考招新生(第二梯次)、甄試新生。
四.為避免新冠病毒疫情群聚感染，本次報到採現場報到或彈性驗證報到。


1.現場報到進入各大樓系所時，請遵守本校發燒篩檢站相關規定後始能進入。
2.彈性驗證報到適用對象為：錄取生為應屆畢業生尚未取得畢業證書，需繳交畢業證書緩繳切結書者，可免現場報到，接受
以E-MAIL通訊方式於4月27日-4月29日16:00前，將驗證資料電子檔寄至系所承辦人電子郵件信箱，視同完成報到。


請彈性驗證報到之錄取生注意以下事項：
1. 請寄件當日(上班時間)內自行與系所確認是否收到EMAIL驗證文件，EMAIL主旨：109碩士班彈性驗證報到-<系所、組別


姓名>，驗證文件：緩交畢業證書切結書(切結身分證及畢業證書緩繳並簽名，PDF檔)、2吋脫帽彩色相片電子檔(檔名：
系所-組別-姓名.jpg)。


2. 畢業證書及身分證件請於切結期限內繳交驗證。
以上事項，本校不另通知，逾期未繳，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五.驗證資料：
1. 招生考試成績單(若遺失，可從招生考試報名系統下載補列印，驗訖發還，甄試生免攜帶招生考試成績單)。
2. 國民身分證正本(驗訖發還)。
3. 中文畢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相關證件正本及影本各1份(正本約於10月初發還；若有其他用途，請先自行影印留存)，


應屆畢業生請填「緩交畢業證書切結書」暫代。
4. 2吋脫帽彩色相片1張(製作學生證用)。
5. 報考【在職生】之新生：需繳驗工作服務年資證明，可檢附公民營機構開立之服務年資證明，或勞保局開立之勞、農、


漁、職業工會等投保年資證明文件正本(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足以證明其在職身分及服務年資者，工作年資合併計算
至少應1年。


【注意】：逾期未完成驗證者，視同放棄，缺額將由考招備取生遞補。
4/29後最新的遞補情況，請自行連結各系所網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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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殊情況


情況 作法


(一)應屆畢業生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者（可採彈性驗證報到）：
請先填寫「緩交畢業證書切結書 」後，再至各招生系所辦理報
到。畢業證書請於切結期限內繳交，本校不另通知，逾期未繳，
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二)更改姓名者：
請先持畢業證書回原學校辦理畢業證書更名後，於報到當日繳
交更改過名字的戶籍騰本正本，及上述需繳驗的證件辦理新生
入學驗證。


(三)當天無法親自前來報到者：
請填寫「委託書」委託親友辦理，受委託人需攜帶委託書、雙
方身分證、新生入學應繳驗證件。


(四)持同等學歷(力)證明書者：


(即學歷為「大學肄業」、「二專畢業」、「三專畢業」、「五
專畢業」、「專科補校畢業」、「高考或特考及格」)


所繳交的同等學歷(力)證明文件，需符合教育部同等學力認定
標準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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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持境外、大陸、港澳地區學歷者：
繳驗證件時應查驗正本、繳交影本1 份(經驗證單位驗證並加蓋
戳記之正反面影印本)，並依相關辦法及下列規定事項辦理：


1.持境外學歷者，須為教育部採認之境外大學校院，且符合「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規定，並繳驗：
(1)國外學歷證件影本，加蓋我國駐外館處驗證戳記之正本。
(2)國外學歷歷年成績證明影本(無成績證明者，需檢附畢業學校開立之相關證明)，加蓋我國駐外館處驗證戳記之成績證明正本。
(3)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境紀錄(應包括國外學歷修業之起迄期間)。


2.持大陸學歷者，須符合「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規定，並繳驗以下1或2所列證件：


(1)未申請大陸地區大學學歷甄試者：
①最高學歷畢業證(明)書正本，及經大陸地區高等學校學生信息諮詢與就業指導中心認證屬實認證報告正本(或副本)。
②學位證(明)書正本，及經大陸地區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認證屬實之認證報告正本(或副本)。
③歷年成績單正本，及經大陸地區高等學校學生信息諮詢與就業指導中心或大陸地區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認證屬實之認
證報告正本(或副本)。


④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正本或入出國日期電子證明書正本(應包括大陸學歷修業之起迄期間)，外籍
學生免附。


(2)已申請大陸地區大學學歷甄試或學歷採認者：應繳交經申請大陸學歷甄試，獲核發之相當學歷證明或經申請學歷採認，獲核發
之學歷認定函。


(3)持香港或澳門學校學歷(力)證件者，須符合「香港澳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應備具下列文件：
①經香港或澳門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驗印之學歷證件（外文應附中譯本）。
②經香港或澳門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驗印之歷年成績證明（外文應附中譯本）。
③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入出境日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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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住宿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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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時間 項目 說明 地點


109年5月11日
(一)13:30~ 
109年5月18日
(一)17:00


正取碩士班新生(已
辦理報到完成者)欲
申請宿舍者


研究所新生已辦理報到者即可上網進行宿
舍床位抽籤申請。


網路辦理
請至中興大學首頁→學務處→住宿輔導組→
正取碩士新生床位抽籤→宿舍床位申請
網址：
https://missfortune.nchu.edu.tw/dorm/g
rad/
進行床位抽籤申請。


109年5月21日
(四)13:30~
109年5月25日
(一)12:00


床位申請抽籤結果公
告，同學請上網確認
是否需要床位。


一、申請結果公告期間未上網完成確認床
位者，視同放棄床位。


二、僅公告抽籤結果，不受理異動。


網路辦理
請至中興大學首頁→學務處→住宿輔導組→
正取碩士新生床位抽籤→宿舍床位確認
(網址：同上)進行床位確認。


109年5月7日(
四)13:00起


特殊生床位申請(符
合身心障礙生、低收
及中低收生)


一、填寫特殊床位申請表。
二、檢附證明：
1.身心障礙手冊正本或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證明書正本(驗畢歸還)。
2.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驗畢歸還)。
3.碩士候補新生之特殊生請於辦理報到後


辦理。


特殊床位申請表及檢附證明請送男/女生宿
舍服務中心。
(特殊生床位申請表請至中興大學首頁→學
務處→住宿輔導組→表格下載 逕行下載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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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進入住輔組網頁時，請將滑鼠游標移至右上角住輔組，於下拉選單點選「正取碩士新生床位


抽籤」，以學號/密碼(身份證字號後四碼+生日月日四碼)登入後，即可進行床位申請/床位確


認。


2.本校床位有限，目前不提供碩專班申請。


3.博士班新生、碩士候補新生請於辦理報到後，至男/女生宿舍服務中心以紙本申請床位候補。


4.自106學年度起，男女生宿舍大學部舊生區、研究所新舊生、寧靜樓層均實施寒假延長住宿政


策，前揭住宿生寒假期間原寢住宿或放置個人物品，且一律均須繳交寒假住宿之費用(依國立


中興大學學生宿舍借用管理要點收費)，該寒宿費用將隨同上學期住宿費用一併繳付。


5.申請退宿者，依本校住宿輔導辦法第十四條辦理。


6.宿舍訊息請至學務處住宿輔導組網站查詢：http://www.osa.nchu.edu.tw/osa/dorm/


或來電洽詢男宿服務中心(04-22840473)；女宿服務中心(04-22840612)。







七、報到流程：


1. 準備應繳驗證件。


2. 至各考取系所辦理報到，符合彈性驗證報到資格者可採E-MAIL通訊報到。


3. 下載繳驗證件、領取新生入學說明及學生健康資料卡(請至各大醫院做體檢後，於開學日繳交至本校惠蓀堂1樓健康及諮商中


心或依健康及諮商中心公告時間到校參加健康檢查)。


4. 繳交2吋照片申請學生證。


5. 完成報到。


八、注意事項：


1. 本校如發現考生報考資格不符規定，或所繳證件、審查資料(含推薦函)、年資證明、學經歷 證明等文件，有假借、


2. 冒用、不實、偽造或變造或考試舞弊等情事，在未註冊前察覺者，取 消入學資格；註冊入學後察覺者，即開除學籍


且不發給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畢業後 始察覺者，除依法追繳其學位證書外，公告撤銷其畢業資格。若有以


3. 上事項者並應負法律責任，情節重大者函送司法單位審理。


4. 依本校學則第39條第12款規定(雙重學籍)，同時於國內外大學校院註冊入學，未經本校核准同意者，應勒令退學。


5. 有關新生報到、備取生遞補、補驗證件相關事宜，請洽本校各系所(班、學位學程)；有關註冊入學，則請洽本校註冊組，


電話：04-22840212#25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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